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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4月17日讯“你们的婚姻关
系已经解除，现在向你们发放《关爱未成
年人提示卡》，提醒你们在离婚后要继续
承担父母责任，关心、呵护孩子的健康成
长。”4 月 16 日下午，胶州法院民一庭在
一起离婚案件调解过程中，向双方当事
人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这是4
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涉及
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
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后，青岛法院系统发出的首份《关爱
未成年子女提示卡》。

《意见》明确要求在涉及未成年子
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工作，引导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自
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关心、关爱
未成年子女，关注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充分保护未成年子

女合法权益。
在该起离婚纠纷中，当事人张某与

王某结婚后育有一子，后因生活琐事等
原因，双方争吵不断，张某遂向胶州市人
民法院起诉离婚，并要求由自己抚养儿
子，由王某承担抚养费。调解过程中，二
人均认为感情已经完全破裂，同意离婚，
但均要求孩子由己方抚养，调解陷入了
僵局。在双方的争执中，办案法官发现
双方的争议表面上看是抚养权的问题，
但实质是父母双方都过多考虑了自己的
想法，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办案法
官当庭对张某和王某进行了家庭教育指

导，从“子女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向
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父母与子女间的
关系不因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对子女仍
有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和权利，并从
督导父母当好合格家长、避免离婚纠纷
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角度，向案
件双方发出《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最
终，促使张某与王某就子女抚养问题达
成一致意见，双方承诺离婚后妥善处理
好孩子的抚养问题，携手做好合作父母，
让孩子享受完整亲情，保障其健康成长。

同天，市北区法院在一起离婚案件
中也向当事人送达了《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卡》，告知当事人，父母永远都是家庭教
育的第一责任人，无论婚姻如何变化，都应
当一如既往，尽心尽力，携手给未成年子女
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环境，给予未成年子
女最温暖的爱。

下一步，青岛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不
断加强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全面深入推
进“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在离婚纠纷
等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进一步引导
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全力护航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压实安全主体责任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主体，一切安全
生产工作都需要企业最终落实，因此，

《条例》专门开设一个章节具体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在职责内容上，强调生产经营单位及
其主要负责人、相关负责人不得将依法应
当由本单位或者其本人承担的安全生产
责任转移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并总结固
化青岛市“三违”行为查究惩处经验，赋予
生产经营单位“违章行为查处”权。

在安全管理上，《条例》增加了人员
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及商务楼宇、商业综
合体等管理服务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
的安全管理规定，同时要求企业集团总
部应当加强对下属企业的安全生产指导
和监督，鼓励大型企业集团等在遴选供
应商和合作方时，综合考核其安全生产
情况，从而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提升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

在权益保障上，注重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关怀，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
况和行为习惯，通过心理疏导、思想教
育、安排休假、调整岗位或者开展针对性
安全生产培训等方式，防止从业人员因
行为失常引发安全事故。

健全安全监管体制

《条例》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原
则，聚力构建系统完整、权责清晰的监管
体制。

属地监管层面，对市、区（市）人民政
府、安委会及其办公室、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的安全生产职责进行了逐一明
确。同时针对青岛市各类经济功能区监
管模式不一的特点，明确经济功能区管
理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职责边

界清单等有关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
部门监管层面，针对“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具体范围未明确
问题，规定其范围及职责由同级安委会
研究提出报本级政府确定。针对行业监
管部门行政执法事项不明确问题，规定
有关部门依法编制的安全生产权责清单
中应明确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事项。特别
是针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际，专门规
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
罚权以及相关行政强制权，未依法明确
纳入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集中行使的，仍
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
施，避免因执法改革出现监管“真空”。

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条例》通过立法推动从以事故处置
为主的被动反应模式向以风险预防为主
的主动管控模式转变，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在风险管控方面，《条例》明确安全
风险管控清单和管控档案的具体内容，
并对隐患排查三种形式和治理台账具体
内容进行了规范，推动建设风险隐患双
重预防机制，铲断由风险演变为事故的
链条。

在本质安全方面，《条例》明确了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的使用范
围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并
严格落实“三化”工作要求，对高危生产经
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数字化
管控等作出强制要求，推动实现“危险的
地方没有人、有人的地方不危险”。

在教育培训方面，明确生产经营单
位、从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有关规定，并适应社会公众日益增强
的安全文化知识需求，鼓励大型企业和
其他有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生
产实践基地并向社会开放，增强职工群
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建立社会共治格局

安全生产没有看客，人人都是主角，
此次《条例》修订更加注重调动社会各界
参与安全生产的积极性，全力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人民防线。

围绕解决政府监管配套能力不足的
问题，《条例》对监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
构和人员提供安全生产咨询和技术支持
的行为进行了专门规范，同时，明确监管
部门可以依托于有条件的生产经营单
位、社会组织确定用于储存扣押、没收危
险物品的专用仓库、专用场地。

围绕解决企业问题隐患“查不出、不
会改”的问题，《条例》要求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保机构
为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
服务，对风险隐患“把脉问诊”，为企业兜
住“安全底”。

围绕解决社会群众“自主建安”意识
不强的问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
权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核查属实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
人给予奖励。此外，《条例》还对安全生
产“信用＋监管”、“放权赋能”、事故分级
调查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完善。

高空作业“蜘蛛人”需持证上岗
新修订《青岛市安全生产条例》6月1日起施行 人员密集场所不得违法改变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青岛发出首份《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
胶州法院提醒离婚当事人要关心、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对宾馆、饭店、商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的安全
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不得违法改变经营场
所建筑的主体和承重结构

●在经营场所设置标志
明显的安全出口和符合要求
的疏散通道并确保畅通

●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在经营场所配备安全设

施，安装必要的安全监控系
统，并确保完好、有效

●从业人员能够熟练使
用安全设施，了解安全通道
的位置以及本岗位的应急救
援职责

●经营场所实际容纳
的人员超过核定人数或者
设施的承载负荷时，应当及
时采取控制人员进入和疏
散等措施

昨天，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发布会，介绍新修订的《青岛市
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
关情况。《条例》对原法规全面修改，由
原来的55条修订为66条，修订过程中
共删除29条、修改26条、新增40条。
《条例》为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和生
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强调危险作业的
9项具体规定，对宾馆、饭店、商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作
出6项具体规定。

对充电桩、电梯等
要日常巡查定期保养

《条例》在调研起草过程中，全国
发生了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
司“11·21”、北京丰台长峰医院“4·18”、
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6·21”等多起
重、特大事故，《条例》充分吸取这些事
故的惨痛教训，结合实际及时将规范
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和物业管理服
务单位的安全管理作为立法重点，在

《条例》中加以严格规范。
《条例》第 33 条专门规定了商务

楼宇、商业综合体等的管理服务单位
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的5项安
全生产职责，分别是：一要协调、配合管
理服务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告知有关安全注意事
项；二要对消防设施、充电桩、电梯等易
于发生安全风险的共用部位以及共用
设施、设备开展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
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及时设置警示标
志，采取必要措施排除隐患或者按照有
关规定报告；三是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的，及时劝阻、制止，并按照有关规定
报告；四是对可能出现的生产安全事
故、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制定专项应
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管理服务对象
进行演练；五要履行好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从事高处作业人员
应取得相关作业资格

随着青岛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高层
建筑外墙的喷涂、粉刷、清洁等作业行
为越来越多，危险性较高，本次《条例》
修订有效承接原条例对高处悬挂作业
的规范要求，对相关作业单位和作业人
员作出了专门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
要求其在进行建筑外墙粉刷、喷涂、清
洁以及安装等高处作业时，应当严格遵
守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遇到恶劣天气可
能危及生产安全的，应当停止作业，并
采取应急措施；因特殊情况确需作业
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专门措施保
障安全；同时要求从事建筑外墙粉刷、
喷涂、清洁以及安装等高处作业的人
员，应当按照规定取得相关作业资格，
方能上岗作业。通过以上措施，来保障
高处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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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青岛市安全生产条例》亮点


